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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

区土

地利

用现

状

土地类型 面积（hm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永久占用

其他土地 裸岩石砾地 0.6266 / 0.6266 /

合计 0.6266 / 0.6266 /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型

面积（hm2）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压占 0.6266 / 0.6266

合计 / 0.6266 / 0.6266

复垦

土地

面积

土地类型 面积（hm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已复垦 拟复垦

其他土地 裸岩石砾地 / 0.6266

合计 / 0.6266

土地复垦率（%） 100

投

资

情

况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百分比（%）

一 工程施工费 0.87 69.05

二 其它费用 0.35 27.78

三 不可预见费 0.04 3.17

四 监测管护费 0.00 —

五 总投资 1.2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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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计

划

及

保

障

措

施

一、编制目的、原则及依据

（一）编制目的

通过编制土地复垦方案表，贯彻落实“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明确生产建设单位土地复垦的目标、

任务、措施和实施计划等，规范额济纳旗各企业临时用地审批程序，确保土地复垦工作落到实处。

（二）编制原则

此次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的编制，根据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相

关政策规定，按照经济可行、技术合理、综合效益最佳和便于操作的要求，结合项目区实际情况进行编

制。

（三）编制依据

a）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 1月 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 11月 7日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 9月 1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 6月 10日。

b）部委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关于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建设的意见》（国土资发〔2012〕47号）；

2）《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76号）；

3）《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和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81号文）；

4）《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225号文）；

5）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临时用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内自然资发〔2024〕

22号）；

6）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2号）。

c）技术规范、规程

1）《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2）《土壤环境监测技术标准》（HJ/T 166-2004）；

3）《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 1036-2013）；

4）《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 1031-2011）；

5）《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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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其他资料

1）《2024年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施工 YHSG-2标段项目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阿拉善盟矿能

地理信息勘测规划有限公司，2024年 8月）。

（四）编制目标

通过编制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明确复垦目标，主要包括：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减少的破坏土地面

积、土地复垦面积、土地复垦率和其他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指标。

二、临时用地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a）项目名称：2024年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施工 YHSG-2标段项目临时用地；

b）地理位置：额济纳旗温图高勒苏木；

c）建设单位：乌海市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d）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e）临时用地服务年限：6个月；

f）建设内容：包括临时拌合站、办公用房、碎石堆放区。

（二）项目区自然地理概况

a）地理位置：项目区位于额济纳旗温图高勒苏木巴音高勒嘎查范围内，地理坐标为（2000国家大

地坐标系）102°19′40″~102°19′45″，41°30′20″~41°30′23″。

b）气候：项目所在地区为典型的中温带大陆性气候，日照强烈，气候干燥、多风、少雨，属于我

国极干旱地区。一年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6~9℃，极端最低气温-36.4℃，极端最高气温 41.6℃。全年

降水多集中在 7~9月，降雨量平均 30~40mm，年蒸发量 3000mm以上。由于干旱少雨，冬春季西北风

盛行，大风频繁，最大冻土深度 1.5m，无霜期天数 114~183d。

c）土壤：项目所在区域分布地带性土壤主要为灰漠土。沿线土层厚度 0~0.1m。土壤有机质含量

0.60%，全氮 0.60%，速效氮 3.0ppm，速效磷平均 6.50ppm，土壤全盐为 6.62g/kg，pH值 8.60。土壤有

机质含量低，结构性较差。

d）植被：项目所在区域植被类型为荒漠植被类型，植被覆盖度极低。

e）水文：项目区为干旱区，地表水受大气降水及季节性影响明显，勘察期未见地表水，地下水位

埋藏较深。

（三）项目区社会经济概况

根据额济纳旗 2022额济纳旗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额济纳旗全旗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37.3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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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下降 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95 亿元，完成调整后的目标任务；固定资产投资额预计同比下降

2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同比增长 1%；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6257元；农村牧区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982元。

根据 2023年额济纳旗人民政府统计信息：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38.1亿元，同比增长 1.3%；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8.6亿元，同比增长 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14亿元，同比增长 6.6%；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9亿，同比下降 3%；城镇和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完成 50526元

和 31043元，分别同比增长 5%和 6%。

根据 2024年额济纳旗人民政府统计信息：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 428958.13万元，按不变价格计

算，同比增长 5.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5374.61万元，同比增长 5.8%；第二产业增加值 103673.14

万元，同比增长 2.2%；第三产业增加值 289910.38万元，同比增长 6.2%。

（四）项目区土地利用状况

a）土地利用状况

根据《2024年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施工 YHSG-2 标段项目临时用地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结

合额济纳旗第三次国土调查 2022年度变更调查数据库资料，确定项目区内土地利用类型和数量，按照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土地分类》标准进行统计。临时用地土地总面积 0.6266hm2，现状地类为裸岩石

砾地 0.6266hm2。

b）土地权属状况

项目区临时用地的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土地权属为温图高勒苏木巴音高勒嘎查，权属清晰，界线

明确。

三、土地复垦方向可行性分析

（一）土地损毁分析与预测

a）不同的施工工艺导致对土地损毁形式的不同，本项目对土地的损毁形式为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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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拌合站混凝土硬化放置设备、堆放区堆放碎石等，造成土地原有功能丧失的过程。

b）根据项目建设中土地损毁的影响因素分析及不同区域土地损毁的特点，土地损毁程度预测单元

主要为项目区。

c）根据《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1036-2013）的要求，结合本项工程的具体建设内容，土

地损毁程度预测内容为压占土地的范围、面积和程度。在复垦区土地损毁程度评价中按复垦区损毁土地

类型来选择主要参评因素。临时土地损毁程度预测等级数确定为 3级标准。分别定为：轻度损毁、中度

损毁、重度损毁。各评价因素的具体等级标准因根据对我区类似项目建设损毁因素的调查统计情况，参

考各相关学科的实际经验数据，以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得出各用地单元损毁土地程度。项目区用地单

元损毁程度为轻度损毁。

d）本项目复垦区面积即临时用地总面积，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 0.6266hm2。

（二）土地复垦评价单元及复垦方向

a）评价单元是进行土地适宜性评价的基本空间单位。土地适宜性评价结果是通过对评价单元土地

构成的因素质量评价得出的，因此，评价单元划分对土地评价工作的实施至关重要，直接决定土地评价

工作量的大小、评价结果的精度和成果的可应用性。

由于本项目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的对象为拟损毁的土地，根据土地损毁类型、程度等因素，土地适

宜性评价单元划分为 1个，即项目区。

b）考虑复垦单元的自然条件、交通条件、所在地的社会因素等，基于优先复垦为原地类和当地群

众意愿以及复垦地块后续利用的可行性及与现状条件相符合的综合考虑，尽量复垦为原地类的原则，最

终确定复垦方向为裸岩石砾地。

四、主要复垦措施

（一）土地复垦工程设计

项目区面积为 0.6266hm2，其中土地利用现状为裸岩石砾地，复垦方向为裸岩石砾地。本项目为临

时用地，建筑物均为临时建筑，结构为彩钢房；拌合站场地混凝土硬化地面。经过与甲方协商，项目结

束后，彩钢房、拌合站设备统一拆除拉走，拌合站混凝土地面采取清基、清运措施，堆放的碎石量随工

程结束全部使用完毕。

（二）生态恢复措施

临时用地复垦方向为裸岩石砾地，不涉及植被恢复，无生态恢复措施。

五、土地复垦工程量

（一）项目区复垦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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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清基

项目结束后，采用 74kw推土机对拌合站内混凝土硬化地面进行清基，拌合站硬化面积 0.06hm2，

清基厚度为 0.1m，清基工程量=0.06hm2×0.1m=60m3。

b）清运

对混凝土地面硬化清基后产生的废弃物拉运至有关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内，清运工程量为清

基工程量 60m3。

c）平整

项目结束后对复垦单元场地土质全部进行土地平整，平整厚度 0.10m，平整面积 0.6266hm2，平整

量=0.6266hm2×0.10m=1253.2m3，平整后项目区于整体环境相协调。

（二）生态恢复措施

临时用地复垦方向为裸岩石砾地，不涉及植被恢复，无生态恢复措施。

六、复垦计划安排

本项目总工期包括：临时用地使用期 5个月，复垦期 1个月。因此该项目土地复垦方案表的服务年

限从即日起确定为 6个月。具体包括：

建设期：5个月（2024年 8月～2025年 1月）；

复垦期：1个月（2025年 2月）。

七、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措施

将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报评审通过后由建设单位组织实施。为保证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的顺利实

施，建立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是十分必要的，组织机构负责土地复垦的委托、报批和方案实施工作，机构

的工作职责如下：

a）认真贯彻、执行“谁损毁、谁复垦”的复垦方针，确保复垦工程安全，充分发挥复垦工程效益。

b）建立防治目标责任制，把复垦列为工程进度、质量考核的内容之一，制定土地复垦详细实施计

划。

c）生产期间协调好土地复垦与主体工程的关系，确保土地复垦工作的正常施工，并按时竣工最大

限度恢复土地使用功能。

d）深入现场进行检查和观察，掌握土地复垦工程的运行状况及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e）按照土地复垦条例有关规定，严格实施土地复垦工作。待土地复垦完成后，由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交付原权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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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保障措施

资金保障是贯穿于土地复垦始终的计、提、管、用一体化制度，按照《土地复垦条例》严格将复垦

资金存入专用账户，土地复垦账户应按照“企业所有，政府监督，专户专用，专款专用”的原则管理，由

自然资源局进行监管建设单位按照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完成土地复垦任务后，向监管部门提出验收申

请，验收合格后可向监管部门申请支取预存的土地复垦费用用于土地复垦工程费。

（三）监管保障措施

本项目应由额济纳旗自然资源局组织监管，建立专职机构，由专职人员具体管理负责制，制定详细

的施工方案，建立质量监测及验收等工作程序土地复垦义务人应自觉地接受自然资源、林草、环保等相

关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査，义务人应当定期向额济纳旗自然资源局报告土地损毁情况、土地复垦资金使

用情况以及土地复垦工程实施情况。资金提取和投入要严格按照方案制定的进度进行，保障复垦资金能

够及时到位，保证复垦工程顺利实施，工程竣工后，应及时报请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验收。

（四）技术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工作专业性、技术性较强，需要定期培训技术人员、咨询相关专家开展科学试验、引进先

进技术以及对土地损毁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价。

a）加强向项目区所在地具有复垦经验的单位学习研究，及时吸取经验，完善复垦措施。

b）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和土地损毁情况，进一步完善土地复垦方案，做到所有复垦工程遵循复垦方

案报告表。

c）严格按照建设工程招标进度选择和确定施工队伍，要求施工队伍具有相关等级的资质。

d）建设、施工等各项工作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五）安全文明措施

项目区位于额济纳旗温图高勒苏木巴音高勒嘎查，该地区人员稀少，人类活动不频繁，临时用地使

用及复垦工作中规范人员活动，减少对周边区域的影响。

（六）环境保障措施

a）坚持生态优先，保护好原生植被和生态环境，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b）合理选择复垦土地的用途和利用方式，确保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生态保护要求。

c）加强水土保持工作，防止水土流失，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d）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监管力度，严禁将污染物排放到土地和环境中。

e）建立环境监测机制，对复垦后的土地进行定期监测，确保土地质量和生态环境达到预期要求。




